
桂中医大赛〔2017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
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根据学院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作安排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现

将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作实

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中层干部

换届调整工作实施方案》

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
2017 年 3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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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
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作实施方案

为适应学院改革发展需要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

对学院中层干部进行换届调整。为做好有关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

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以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

工作条例》为依据，以提高素质、优化结构、改进作风、增强活

力为重点，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制度，用好的作风选人，选作风

好的人，努力建设一支政治上靠得住、工作上有本事、敢于担当、

能开创我院各项工作新局面的中层干部队伍，为学院的建设、改

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此次学院中层干部换届调整，本着“任人为贤、公开公正”

的原则，所设岗位和职数需满足重新调整后的组织机构的需求。

三、总体要求

学院中层干部选拔除按照以下基本条件和任职资格要求外，

同时按照学院各岗位职责要求进行选拔。

(一)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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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认真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

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2．坚持民主集中制，有民主作风，有全局观念，服从学院

领导，善于听取意见，善于团结同志。

3．坚持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与时俱进，勇于开拓创新，

认真调查研究，讲实话，办实事，求实效。

4．有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有沟通和协调能力，有胜任岗位工

作的组织管理能力、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。

5．遵纪守法，遵守学院规章制度，作风正派，清正廉洁，

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(二)任职资格

1．年龄的要求。一般不超过 50 岁（含 50 岁）。年龄计算时

限为 2017 年 3 月 10 日。

2．学历的要求。一般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3．职称的要求。教学、教辅部门一般要求具有硕士学位或

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四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召开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动员大会。召开教职工大会，

向学院全体教职工宣布换届调整工作，进行层层动员；下发《关

于成立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

作领导小组及监督工作小组的通知》、《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

新医药学院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作实施方案》、《关于印发〈广西

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机构设置及中层干部岗位设置表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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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做好学院中层干部个人报名和考核测评工作的

通知》等文件。（3 月 2 日-15 日）

（二）考核测评、个人报名。对现任中层干部进行考核测评。

在全院范围内进行个人报名。（3 月 15 日－21 日）

（三）确定拟任人选及考察对象。根据考核测评、个人报名

的情况，学院进行必要的业务能力竞争选拔考核，提出学院中层

干部人选的初步方案，由学院研究后确定。（3 月 22 日-23 日）

（四）组织考察。在全院范围内，发布拟新任中层干部人选

考察预告，对考察对象，在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进行考察，

考察结果汇总后向学院汇报。（3 月 24 日）

（五）公示任命。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，学院研究决定任免

人选，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3 天，公示无异议

后，由学院发文予以任命和聘任。（3 月 27 日－4 月 1 日）

五、说明和要求

（一）此次学院中层干部考核换届调整工作，原则上在核定

的岗位和职数限额内进行。对不服从组织安排的人员，不再安排

其他职务。

（二）在人事、财务、招标、采购等岗位上连续工作满 2 届

的，原则上要调整岗位。

（三）凡是在外出差、学习或因其他原因不在院内的人员，

由其所在部门负责将换届调整工作的精神及时传达到本人，并听

取本人的意见，代为办理有关事宜。

（四）学院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作是学院建设、改革和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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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需要，必须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、个人利益与整体

利益之间的关系，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（五）新任的学院中层干部，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试用期为 3

个月，试用期满后，考核合格，方可正式任用。

（六）新一届的学院中层干部任期为两年，从 2017 年 4 月

起，至 2019 年 4 月止。任职期间，学院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可

适当进行调整。

（七）新一届中层干部与原任干部的交接工作。必须在中层

干部换届结束后一周内完成。在新一届中层干部到任前，各部门

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，履行职责。对换届调整期间因主观原因

造成工作损失的，视情节状况将予以追究其相应的责任。

（八）在换届调整工作中欢迎群众监督，发现有违纪违规行

为的，可向学院纪检检举（联系人：张庆满，联系电话：0771

－4736466），受理部门应该及时核实处理。

（九）此次学院中层干部换届调整工作，要求 2017 年 3 月

底全部完成。

（十）本实施方案由学院党政办负责解释。

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党政办 2017 年 3 月 15 日印发


